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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何謂租賃住宅服務業?又租賃住宅管理業務範圍為何? 

擬答： 

一、本條例所稱租賃住宅服務業，係指「租賃住宅代管業(簡

稱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簡稱包租業)」。代管

業係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之公司

（經營代管業務之公司）；包租業係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

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之公司（經營包租業務之

公司）。 

二、本條例所稱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係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

備點交、收租與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

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之事項。 

Q2、 如何申請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 

擬答： 

一、申請許可：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於本條例施行(總統

公布後 6個月，即 107年 6月 27日)後，應向公司登記主

管機關申請預查「租賃住宅代管業」、「租賃住宅包租業」

營業項目，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二、申請登記：租賃住宅服務業許可後 3個月內應辦妥公司登

記，完成公司登記後 6個月內應繳存營業保證金、置租賃

住宅管理人員及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並檢附上開

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

登記，領得登記證後始得營業。 

Q3、 租賃住宅服務業區分為「代管業」及「包租業」，兩業有何差

異? 

擬答： 

一、業務性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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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業係受出租人(房東)之委託，對出租人所有之租

賃住宅進行管理業務，屬「代理房東管理」性質；包租業

係承租租賃住宅後，轉租給他人居住使用，並對該租賃住

宅進行管理業務，屬「二房東自行管理」並非受託管理性

質。 

二、業務範圍不同： 

代管業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包含租賃住宅之屋

況與設備點交、收租及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

調處理等事項；包租業經營範圍除上開「租賃住宅管理業

務」外，尚須有租賃住宅「承租及轉租」行為，即包租業

應分別與出租人(房東)及次承租人(房客)簽訂租賃契

約，故較代管業增加租賃契約責任之履行。 

三、營業收入方式不同： 

代管業係以收取約定之代管費用為服務報酬，實務上

常以租賃住宅月租金之一定比例為計算基礎，並於委託管

理租賃住宅契約書約明；包租業係獲取承租後轉租之租金

差額，且須負擔承租後未轉租之閒置損失等風險。 

Q4、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與「代管業」與「包租業」有何差異? 

擬答：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代管業、包租業之業務性質及法律關

係不同，仲介業為居間性質，屬一次性服務；而代管業為居間

後之管理性質，屬連續性服務；另包租業為租賃及管理性質，

同屬連續性服務，故不動產仲介經紀業與代管業或包租業之業

務責任與所需專業人員不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由不動產經紀

人員執行不動產居間媒合業務，而代管業及包租業則由租賃住

宅管理人員執行代管業務及包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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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現行不動產經紀業是否需另成立公司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 

擬答： 

現行已許可經營不動產經紀業者如欲經營租賃住宅服務

業，僅需於「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日(總統公

布後 6個月，即 107年 6月 27日)起，以原公司組織申請許可

並新增「租賃住宅代管業」、「租賃住宅包租業」營業項目、

繳存營業保證金、置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加入公會及領得

登記證後即可執行租賃住宅代管業務、包租業務，無須另成立

公司經營該項業務。 

Q6、 租賃住宅服務業如何組織其同業公會或全聯會？ 

擬答： 

一、為促使 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其全國聯合會具一

定組織規模，以有效運作辦理本條例賦予之法定義務(例

如：營保金繳存、收支、管理及代償、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證照訓練、協調返還租賃住宅或續租等業務)，爰本條例

規定由代管業及包租業應共同組織同業公會及其全國聯

合會，以避免分別組織公會分散共同資源，影響服務量

能，並利於日後行政管理。 

二、又依商業團體法第 8條規定，在同一縣(市)、直轄市或全

國區域內，依公司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同業公司達 5家以上

者，應組織該業商業同業公會。又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

全國有 3個以上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及直轄市商業同業

公會，得合組全國聯合會。未達所定數額時，得由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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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合組全國聯合

會。故租賃住宅服務業得於本條例施行(總統公布後 6 個

月)後依上開規定籌組公會。 

Q7、 營業保證金功能及繳存規範為何? 

擬答： 

一、租賃住宅服務業在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過程中，因可

歸責於該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其應盡之業務責任，或該業

僱用之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因故意或過失

侵害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之權益而須負賠償責任時，為確

保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受賠償之權益，本條例建立營業保

證金代為賠償機制，由業者於設立登記時依其營業處所數

及經營規模繳存。 

二、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如對業者或從業人員取得執行名義，

或經基金管理委員會調處決議支付而請求租賃住宅服務

業全聯會代償者，其賠償金額以業者自行繳存營業保證金

及提供擔保總額度內為限，如有不足得再循民事強制執行

方式向當事人求償。 

三、至於營業保證金計算方式、業者經營規模認定、繳存、收

支管理、通知業者補足營保金、基金管理委員會組成及運

作管理規範，本條例已有授權訂定相關子法規範，以補充

本條例規範內容。 

Q8、 地政士、經紀人員、物業管理人員得否直接轉任為租賃住宅管

理人員? 

擬答：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取得非國家考試高門檻，雖其部分

專業知識與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員或物業管理人員相近，惟

考量上開專業人員所依循產業法規與適用契約規範不同，且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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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住宅管理人員仍與上開專業人士之專業職能有別，例如，租

賃住宅管理人員專業職能尚需增加住宅設備安全維護及簡易

修繕知識、營建及室內裝修法規知識、租賃糾紛協調處理能力

及其他與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相關知識技術態度，故為維護租

賃住宅服務業之服務品質及專業分工，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人

員尚不得直接轉任為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Q9、 如何取得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照? 

擬答： 

一、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照制度，係經參加「中華民國租賃住

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之租賃住宅管理人

員資格取得訓練，並經測驗合格，且應於取得合格證明 1

年內向內政部指定單位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

書，始得受僱於租賃住宅服務業，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執行代管或包租業務。 

二、又上開全國聯合會成立前，內政部將另指定第三公正單位

辦理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照訓練及測驗，至於租賃住宅管

理人員證照訓練課程、時數及測驗科目等資訊，本條例已

有授權訂定相關子法規範。 

Q10、 本條例有無訂定代管業服務費計收標準？ 

擬答： 

本條例僅規範代管業應提供租賃住宅管理業務項目(租賃

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

紛協調處理、其他有關事項)，至於代管業服務費計收標準部

分，考量個別業者規模及營運成本不同，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及

深度不一致，宜回歸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由雙方自行約定，故

本條例尚無規定其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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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個人房東自行經營自有房屋出租管理是否違法？ 

擬答： 

本條例僅規範受出租人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者，應

依本條例規定取得租賃住宅代管業登記證始得經營，尚無擴及

出租自有房屋並自行管理者，故房東自行經營自有房屋出租管

理，並無違反本條例規範。 

Q12、 現行已經營或從事租賃住宅包租代管業務之業者或從業人

員，本條例施行後，得否繼續執業？ 

擬答： 

為避免因本條例之公布施行衝擊現行已經營包租代管業

務之業者及已從事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之人員，影響其所服務當

事人之權益，本條例分別給予業者及從業人員得於本條例公布

施行之日起 2年內繼續營業及執行業務，但該 2年期間屆至仍

違反本條例規定者，將以非法業者或僱用未具備租賃住宅管理

人員資格者從事業務論處。 


